
采购需求

1.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

1.1工程量清单说明

1.1.1 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磋商文件中包括的、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以及有

关工程量清单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编制。

约定计量规则中没有的子目，其工程量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所标示尺寸的理

论净量计算。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。

1.1.2 本工程量清单应与磋商文件中的供应商须知、主要合同条款、技术标

准和要求及图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。

1.1.3 本工程量清单仅是响应报价的共同基础，实际工程计量和工程价款的

支付应遵循合同条款的约定和本章有关规定。

1.1.4 补充子目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子目工作内容说明： / 。

1.2投标报价说明

1.2.1 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，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。

1.2.2 工程量清单中标价的单价或金额，应包括所需的人工费、材料和施工

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、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等。

1.2.3 工程量清单中供应商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，其费用视为已分摊

在工程量清单中其他相关子目的单价或价格之中。

1.2.4 暂列金额的数量及拟用子目的说明： / 。

1.3编制说明

1.3.1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；

1.3.2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4-2013）；

1.3.3《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8-2013）；

1.3.4《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》（2016年）；

1.3.5《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山东省建筑和市政工程安全文明

施工费费率标准的通知》（鲁建标函[2017]23号）；

1.3.6《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实施意见》（鲁建办字[2016]20

号）；

1.3.7《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》（2016年）；

1.3.8《山东省园林绿化消耗量定额》（2016）；

1.3.9《山东省建设工程消耗量定额山东省价目表》（2020年）；



1.3.10《青岛市工程结算资料汇编》（2020年）；

1.3.11本工程设计图纸、设计变更、图纸会审及建设方答疑文件；

1.3.12《青岛材价》（2021年第6期）及市场价；

1.3.13施工现场情况、工程特点；

1.3.14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、规范等技术资料；

1.3.15青岛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近期颁发执行的税金文件、工程造价部门近

期发布的市场指导价格等有关规定及现行的市场价格。

1.4工程量清单

详见附件

2.技术标准和施工要求

2.1本工程应按国家、建设部、工程施工技术（验收）规程、规范标准施工。

2.2严格按照施工图纸、工程量清单及有关技术要求、文件、资料进行施工。

★2.3为保证本项目绿化施工供应商至少配备一辆洒水车，洒水车必须为单

位自有，开标时须提供洒水车行驶证原件扫描件（开标时未提供行驶证原件扫描

件或行驶证与供应商名称不一致，按无效投标处理）

3.商务条件

3.1计划工期：60日历天

3.2建设地点：青岛市崂山区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.3付款方式：

（1）工程按进度款拨款，承包人每月23日，按照合同条款及当月实际完成

工程量和工程统计报表上报，经监理工程师及发包人负责人审定签字，发包人按

审核价款的 50%签发付款凭证并于次月的20日付款。如当月形象进度未按计划完

成，则不予拨付，待下月形象进度同时完成时给予拨款；竣工验收合格且经崂山

区审计局审计结算后，拨付至崂山区审计局审定结算值的 80%，区财政局财务决

算完成后拨付至崂山区审计局审定结算值的 97%，留崂山区审计局审定结算值的

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量保证金待缺陷责任期满且财务决算完成后付清（不含利

息）。

（2）本工程实行建筑工人工资按月结算、按月支付制度，工人工资支付比

例为工资结算额的 100%（具体执行青崂建[2008]63 号文件）。

（3）本项目拨付的工程款不得挪做它用，必须专款专用。发包人有权跟踪

监督其资金流向，对分包队伍拨付的资金要及时到位，若无故拖欠，发包人有权



直接拨付，并在下月进度款中扣除。签证、设计变更及追加的工程量，进度款按

50%支付。结算报告的审减额超过报审值得 5%以上的审核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

担。。

3.4质量要求：合格

3.5工程质保期：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。

3.6磋商小组根据与供应商磋商情况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、服务要求以及

合同草案条款内容

 无

□ 有，内容如下：

◆......

注：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：

带“★”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

应。

带“◆”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、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。

带“▲”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，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是指财政部、

发展改革委最新一期发布“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”中的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。

带“※”标注的产品为供应商开启响应文件时需提供的样品，成交后成交供应商

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封存。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样品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，由成交

供应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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